
深福建函〔2023〕149 号

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福田区政协六届
三次会议第 2023089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池晓乐、肖广锋、盛小亮、赵晓华委员：

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第 2023089 号《关于加强老

旧小区改造成果维护的建议》已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主分办

办理意见回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加强宣传引导

一是以基层党建引领老旧小区治理工作。落实“支部建在小

区上”工作要求，推进小区党支部应建尽建，已实现辖区住宅小

区 100%单独组建党支部。目前福田区委组织部会同区住房建设

局正在研究制定《福田区老旧小区“党建引领文明美好家园”指

数考评行动方案》，构建老旧小区强基指数、先锋指数、治理指

数、效能指数、创新指数具体任务标准，定期对老旧小区物业服

务质量、业委会履职情况及小区党支部工作进行全面评价，根据

评价结果落实奖惩措施，全面提升小区综合治理水平。二是深化

“住宅小区党支部+物业企业+业委会”协调运行机制。在住宅小

区成立党支部，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项目成立党组织，形成



社区、物业企业、小区“三位一体”的党建联合体模式，构建“党

支部引领、业委会牵头、物业党员示范、居民主动参与”的小区

党建管理服务工作体系，全面推动老旧小区品质提升宣传引导工

作。

二、关于健全改造后续管理机制

一是打造四大板块常态化推进“文明美好家园”创建测评。

印发《福田区老旧小区“文明美好家园”创建行动工作方案》，

制定《福田区老旧小区文明美好家园”创建成效评价指标》及工

作细则，围绕“党群共建”“文明美丽”“平安无疫”“幸福宜居”

四大板块建立评价标准并动态完善更新。二是常态化开展月度测

评及随机抽查。通过“智慧住建”平台对测评问题进行分析并每

周复盘，组织“文明美好家园”各成员单位及物业城市运营商围

绕重点问题、频发问题，对物业企业开展专项提升，促进各类短

板问题有效整改。截止 2023 年 9 月对全区 502 个老旧小区的测

评中，共发现 13161 项不符合评价指标的问题项，均要求物业管

理单位进行现场整改或限期整改。全区老旧小区测评得分集中在

80-89 分区段（70 分及以上为达标），共 114 个；测评情况优异，

取得 90-100 分的小区共 47 个，整体提升成效显著。三是充分调

动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。奖惩并用，通过以奖代

补方式，2022 年对 89 个“党建强、服务好、群众满意度高”的

老旧小区予以评定公示并核拨奖励金 1500 万元；对测评较差的

企业，视情况采取约谈、通报、挂牌整改、加强执法检查等方式



予以惩戒。四是在《福田区生活性服务业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加

入智慧物业有关工作要求，联合福田区发改局、区工信局、区民

政局等相关部门引导物业服务企业积极探索智慧物业发展方向，

依托企业特色经营优势，促进“物业+养老”、“物业+金融”、“物

业+教育”等多样化经营项目融入智慧化发展内容，为福田区物

业服务行业向高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转型铺平道路。

三、关于加大联动力度

一是充分发挥物业行业协会力量。促进行业规范经营、健康

发展。指导福田区物业行业协会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会员活动，

通过政策宣讲、专题培训等形式，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和惠企措施，助力物业行业健康发展。每月组织开展物

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，聚焦行业经营发展的共性问题、难点

问题，探索促进物业企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。二是试

点开展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有关工作。福田区住房建设局会同区

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、各街道，强化区街联动的物业管理体制机

制建设，引入专业第三方力量参与街道、社区业主委员会选举流

程，为社区党委加强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和监督赋能。

三是福田区积极强化业主委员会的履职能力，切实推进“红色业

委会”建设。根据《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关于推进住宅小区业主委

员会三年全覆盖的通知》要求，福田区住房建设局指导各街道摸

清辖区住宅小区底数、已成立的业委会信息，并明确辖区业委会

成立年度目标。福田区各街道及社区党委积极统筹协调业主大会



成立及业主委员会选举筹备工作，着重把好业主委员会候选人的

推荐关及审议关，建立社区“两委”成员、业主委员会委员交叉

任职机制，提高业委会中的党员比例，源头提高业委会成员素质

及履职能力。

再次感谢您对老旧小区品质工作的关心!

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

2023 年 10 月 7 日

（联系人：宋杰，电话：133129072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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